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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9_AB_98_c36_51769.htm [考点记忆] 一、著作权客体（作

品）： 1、作品包括以下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

、戏剧、曲艺、舞蹈作品；美术、摄影作品；电影、电视、

录像作品；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地图、示意

图等图形作品；计算机软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

品。 2、著作权法不予保护的对象 （1）依法禁止出版、传播

的作品； （2）不适用著作权法的作品，包括法律、法规、

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

性质的文件及官方正式译文； （3）时事新闻，历法、数表

、通用表格和公式； （4）已过保护期的作品。 二、著作权

的主体 1、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

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为作者。 2、继受人：是指因发生继承、

赠与、遗赠或受让等法律事实而取得著作财产权的人（著作

人身权具有不可转让性）。 3、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1）依

国际条约； （2）其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在中国境

外首先出版，３０日内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视为该作品同

时在中国境内出版； （3）未与中国签订协议或者共同参加

国际条约的国家的作者以及无国籍人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参加

的国际条约的成员国出版的，或者在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同时

出版的。 4、合作作品的著作权人：合作作品的著作权由合

作者共同享有。可分割的合作作品，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

可以单独享的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



体的著作权。 5、职务作品的著作权人 （1）单位享有职务作

品的著作权，作者享有署名权、获得奖励的权利 A、主要是

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

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

、计算机软件、地图等职务作品； B、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 

（2）作者享的著作权，单位享有优先使用作品权 除上述情

况外，一般职务作品的著作权仍归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非

法人单位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２年内，

未经单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

使用该作品。但如果在作品完成２年内，单位在其业务范围

内不使用的，作者可以要求单位同意由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

的相同方式使用其作品，单位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在作

品完成２年内，经单位同意，作者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

的相同方式使用作品所获报酬，由作者与单位按约定的比例

分配。作品完成的２年期限，自作者向单位交付作品之日起

计算。 6、委托作品的著作权人 委托作品是指受托人接受委

托人的委托，按照委托合同规定而创作的作品。受委托创作

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

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 三

、著作权的内容 1、著作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

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2、著作财产权： （1）使用权： 复制权

、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

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其他权

利。 （2）许可使用权 专有使用权或者非专有使用权 （3）转

让权 （4）获得报酬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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